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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化监督巡查项目的合同

合同统一编号： 11N00243733720261

合同内部编号：

合同各方：

甲方：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政府天平路街道办事处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余庆路 21 号

邮政编码：

电话：64370755

传真：

联系人：陈老师

乙方：上海弘文市容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万源路 2800号

邮政编号：

电话：021-54475728

传真：

联系人：张乾

开户银行：工行程家桥支行

账号：1001159609006982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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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相关规定，天平街道办事处

（甲方）就《网格化监督巡》的政府采购，中标单位为 （乙方），经甲、乙

双方协商一致要求，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服务区域

服务区域：网格监督巡查管理工作区域，为天平街道辖区 2.68 平方公里的区域面积，

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住宅小区等除外。

第二条 服务内容

为了进一步做好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工作，整合社会管理资源，落实标准化管理网格工

作，提高城市综合管理精细化水平，提升区域市容市貌、市政建设等形象。根据“地上有格、

格中有人、人能管理、事皆有序”的要求，确保巡查到位，不留死角，无 管理盲区。网格

监督巡查员上班时间确保在岗在位，巡查期间无缺勤缺岗现象，且案件发现及时、核查结案

迅速。

①做好街道辖区内街面和拓展网格的巡查发现、上报、核查、结案工作；

②针对平台简易类案件做好处置工作；

③针对应用场景体征类工单、非警情 110 案件、“融合指挥”应用等进行现场核查、处

置、结案；

④针对沿街装修店铺、绿化、重要点位进行每日巡查打卡；

⑤针对无法自行处置的安全隐患类案件做好防护工作；

⑥对工作清单内的问题做到及时发现、上报；

⑦同区域内街道交办的其他巡查工作内容。

第三条 服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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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务期限：。

（二）上岗时间：每天上午 07：00 时至 16：00 时；服务时间可根据甲方或季节性做适

当调整。

第四条 服务费用

（一）本项目中标金额为 1140156 元，大写：壹佰壹拾肆万零壹佰伍拾陆元整，按季

度考核合格后支付经费，每季度最后一个月支付 元。如有扣除处罚金额，则支付扣

除后的季度服务费用。

（二）收款单位信息：

收款单位：上海弘文市容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行：工行程家桥支行

帐号：1001159609006982847

第五条 服务人员

按照人员配备标准，本次管理服务人员 13 人（以乙方投标文件为准）。结合节假日轮

休制度，按照标准工作制 8 小时轮岗。

第六条 双方要求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有权对乙方的管理方式及乙方派出的人员服务工作进行业务指导、督察及考

核，如乙方派出人员中有不称职者，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换人。

（二）甲方有权根据业务工作实际需要，适当延长或调整工作时间。如需增派人员可结

合实际需要增设岗位，乙方配合完成工作，若产生经费按实结算。

（三）甲方负责安排乙方人员的工作区域的具体工作任务，并且为乙方提供临时休息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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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甲方因机构改革或政策变化不能履行本合同的，可以提前 1 个月书面提出终止合

同要求。

（五）因乙方擅自将中标合同转包其他组织，甲方可以终止本合同。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由甲方承担的其他责任。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根据街道划分出的网格区域进行不间断巡查，有人值守，不发生脱岗情况。

（二）乙方服务人员不得与管理对象发生争吵、斗殴现象，不得收受管理对象钱、物等，

乙方在服务区域内开展市容保障服务工作，如损害国家、集体及其他法人、自然人的合法权

益，获取不当利益，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乙方负责，甲方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因乙

方不当行为导致甲方承担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的，乙方应当对甲方的追偿做出赔偿。

（三）乙方时刻谨记项目是政府购买服务，服务队员时刻注意工作形象，言行举止文明

得当。

（四）具体派出人员务工手续、薪金发放、意外伤害险缴纳及工作时间安排等事宜由乙

方负责，但不得违反相关法律及地方法规的规定。

（五）甲方如发现派出人员工作存在问题向服务机构提出更换要求，服务机构应在双方

约定的时间内按甲方要求进行更换。

（六）乙方针对每个项目安排专门管理人员，包括项目质量管理、项目人员管理等，并

执行街道所发出的管理指令。

（七）乙方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对服务人员进行管理，依法向服务人员提供劳

动、福利等，保证用工行为符合国家和本市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的相关规定，乙方与市容保

障服务人员的任何劳动纠纷与甲方无关。

（八）对于甲方提出的关于人员岗位调整、人员分布、职能转变等合理要求，乙方需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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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服从。

第七条 考核要求

依据项目合同金额设置履约保证金（合同金额的 5%，既 元）；履约保证金应在

项目按合同规定验收合格前保持有效；履约保证金由双方签订合同之日起 1 个月内按采购方

认可的方式出具给采购方。

（一）由街道职能部门制定日常考核标准，加强对服务机构管理工作进行考核。

（二）服务机构应根据街道制定的管理要求，教育管理服务人员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和工

作要求。

（三）如管理服务人员工作发生以下情况，街道将按与服务机构约定给予一定处罚：一

是管理区域未按管理要求执行，考核未达标的。二是发生市民巡访团投诉。三是受到上级检

查部门通报名批评。四是被媒体负面曝光影响街道形象。如有以上情况，则扣除当月保证金。

（四）如派出人员在工作中受到街道主要领导以上表扬或受媒体表扬，街道将根据与服

务机构约定给予一定奖励。

（五）在服务过程中，如发现服务机构有存在问题，经街道指出后，服务机构仍不予以

纠正和整改，街道将根据双方约定解除协议，并扣除当季保证金。

第八条 其他事项

（一）本合同未尽事宜，可由甲、乙双方协商所达成的补充协议，作为本合同的附加条

款，经双方确认后，具有与本合同其他条款同等法律效力。

（二）本合同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二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甲乙双方因合同履行发生争议，双方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徐

汇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人民法院的判决生效前，任何一方不得单方停止履行合同义务。

（四）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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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签约各方：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

乙方（签章控件）：

法定代表人：韩燕（女）

合同签订点:网上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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